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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在产权保护上的价值取向不同，决定了我们必须以
发展的马克思产权观为指导，完善当代中国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产权法
律思想；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平衡保护；保持社会主义宪法性质；确立社会主义知识产权
价值取向。 
 [关键词]   私有财产；   公有财产；   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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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种不同产权制度的价值选择 
当今社会，就世界范围而言，产权保护制度可以从意识形态角度划分为社会主义社会产权
保护制度与资本主义社会产权保护制度。并且，这两种保护制度在当今社会占据主导地
位。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产权保护制度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但
是，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其产权制度的核心并未改变，两种不同的产权制度决定
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舍。 
（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欧洲启蒙思想运动的产物。法国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宣
言》，把私有财产权规定为人们生来具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私有财产神圣不可
侵犯是作为有产者的资产阶级当家作主，对无产者阶级实行剥削和统治的立足点。资产阶
级的生命权、自由权、安全权以及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的价值和实现程度，
都以这个财产权利为基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资本主义法制建设的基础，是对市场
经济体制原则与基本经济制度的法律肯定。自由资本主义法制建设中的契约自由原则、过
失原则都是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但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正在受到来自实践的挑战。“私有财产”怎样做到
“神圣不可侵犯”呢?首先，财产权与生命权发生冲突时，问题如何解决？1997年，南非
政府颁布《医药法》，该法旨在鼓励专利药品的平行进口，以降低专利药价格，并授权制
造仿制替代药品。但是，美国商务部、欧共体立即做出反应，并采取司法、贸易多种手段
向南非政府施压，提出了侵犯专利权的诉讼程序。美国与欧共体所采取的法律依据是建立
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基础上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一部分人的私有财产的保护，是
不是就可以漠视他人的生命权呢？在知识产权领域对私有产权的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度。 
其次，所有权与使用权发生冲突时，问题如何解决? 例如:城镇居民根据租赁合同居住的房
子，房子的所有者，不管是公家，还是私人，能随意把住户赶出去吗？作为一种法律原
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无法解决所有权与使用全发生权利冲突时的矛盾。 
（二）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社会主义宪法的灵魂，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处于主体地位的法律肯
定，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公有财产是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继续解放生产力和
发展生产力的立足点。特别是在高度私有化的知识产权制度已经给生产力带来巨大现实威
胁的条件下，知识公共领域的保护更有赖于公有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公权化、民主化已



经成为普遍关注的议题。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取向在知识公共领域的保护方面发
挥着巨大作用。马克思的私有财产观为我们确立更为合理的产权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中国产权制度价值取向的新思考 
（一）坚持马克思产权法律思想。 
马克思产权理论的核心是：产权是指财产权。财产所有权具有排他性。法权关系是反映经
济关系的意志关系，法权关系的内容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态；
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马克思就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发现了财产关系和生产
关系之间存在的本质联系，发现了财产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对当今社会产权法律保
护制度的建立，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特别是对无形财产的产权保护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它使我们能够紧密结合生产关系分析知识产权的本质，建立合理、统一、协调的产权保护
法律体系，避免资产阶级知识产权思想——仅以私权保护为中心的误区。 
（二）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的平衡保护。 
当代中国的产权法律保护制度必须对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一并进行保护。但是，关于私有
财产权应该保护到何种程度，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发生冲突时，哪个权利优先的问题确是
颇具争议的。我们认为，不能因为保护私有财产而侵犯公有财产，同样也不能因为保护公
有财产就可以侵犯私有财产，应该努力在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的法律保护制度中，建立一
种平衡的法律机制。这种平衡机制的建立需要我们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虽然我国已经将私有财产保护写入宪法，赋予了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崇高法律地
位，但是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私有财产在我国得不到真正有效的保障、得不
到充分尊重的现实确实存在。因此，通过法律手段加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进一步完善民
法、行政法相关法律制度，对政治权力予以约束和监管，特别是在执法环节对私有财产权
加强保护是当务之急。 
第二，私有产权的保护不能照搬、照抄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制度，不能失去理性。当今学术
界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讨论有过热趋势，甚至出现否定公有财产保护的思想。中国的学术
界，有不少人对国家所有权的原则提出质疑，企图动摇或变通这个原则，他们不在改革管
理的办法上下工夫，而是意在摆脱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现实生活中，以私有化为幌子
侵犯国有资产，变国有为私有，致使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仍然严重。我们必须通过加强国
有资产的法律监管，不断完善相关经济法律制度，特别是公司法、破产法相关法律制度，
防止公有财产受到侵犯。 
(三)坚持社会主义宪法性质。 
保持社会主义宪法性质，就是要反对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入宪法。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理论界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修宪热潮，尤其在对待私有财产的问题上争论激烈，甚至
出现了“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入宪法的观点，支持者也不在少数。我们认为，不
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入宪法，并不是有些人指责的“文字游戏”。保护私有财产与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存在本质区别，这种区别决定了我们对私有财产保护的程度，决定
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我国产权保护制度的立法指导思想与资本主义国
家根本不同。当然，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不会妨碍对私有财产的依法保护。在私有
财产受到侵犯时，依法实施保护的力度和对侵犯者的惩罚，同对公有财产的保护方法和手
段是一样的。（张光博：《坚持共产主义法律观》，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40
9页） 
(四)确立社会主义知识产权的价值取向。 
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成为核心竞争国力，世界各国都对于这种新的产权形式予以法律保
护，以保证国际竞争中的优势。然而，社会主义知识产权制度在价值取向上与资本主义知
识产权制度应该有质的区别。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发明往往是资本家掠取超额利润
扩大剥削的工具。而社会主义制度下，则应是为人民造福，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加强社
会主义综合国力的强大手段。遵循这样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知识产权法的立法目标应更
多关注公共利益的保护，对于以私权保护为中心的知识产权价值取向应予以警惕和反思。
当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与作为基本人权的生命健康权发生冲突时，应该坚持人权优先原
则。知识产权保护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私权层面，应当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服务于社
会主义人权目标。 
实践证明，共有产权保护在知识产权领域具有积极意义，因此，我们应遵循私有财产与公
有财产平衡保护的思想，进一步在知识产权领域明确共有产权制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整
体提高。  
(本文作者: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     
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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